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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城市治理在都市化與全球化浪潮下，使得居民人權不

斷面臨挑戰。晚近法國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學者 Henri 

Lefebvre 提出「對於城市的權利」（ the right to the city），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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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思潮下的主流政治經濟論述提出批判回應。本文以歷

史文獻分析法從全球化下城市發展問題及城市權利規範倡議面

向，論析「對於城市的權利」內涵，繼而探討台灣城市發展治理

過程中有關「對於城市的權利」爭辯性，最後探討該概念在台灣

城市民主治理進程中對於促進居民人權保障之啟發意涵。本文研

究認為，台灣城市發展治理過程中過度以城市空間交換價值主宰

凌駕於使用價值之弊病，導致城市居民民主與公民權衰落現象；

台灣城市治理當局、企業、地方派系形成的非正式但相對穩定政

權聯盟，以及社會運動者自身面臨建構跨域非政治性認同聯盟遭

遇之挑戰，皆使得以「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推動新公民身份權

利與新社會契約規範立法遭遇莫大阻力。儘管如此，包括台灣在

內有關全球城市權利運動和積極政策作為，仍可望對既有民主體

制產生創造性衝撞作用。面對城市發展規劃諸多迷思，仍賴更多

城市居民形成以人權取向為發展依歸之市民文化底蘊，方能超越

烏托邦理念與激進社會革命兩者之純粹爭辯，從而建構更具實際

存在感之「對於城市的權利」。 

 

關鍵詞：  城市治理、對於城市的權利、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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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在全球化發展議程中，城市治理當局屢以「發展」與「民意」

之名，牽動居民的有關權利內涵。在城市治理當局詮釋下的「發展」

與「民意」之下，居民究竟承擔著何種成本？又是否以及如何被迫

調整、甚至讓渡權利？從 1968 年法國巴黎「五月事件」以至 2011

年美國紐約客「占領華爾街」行動，該些城市運動涉及的方方面面

議題，尤其匯聚為抗議不正義之共同訴求，從而得以被 Henri 

Lefebvre 的「對於城市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主張所涵蓋。
1
 

回顧台灣各縣市政府治理政策相繼引發的抗爭行動，台灣經驗與「對

於城市的權利」是否以及如何具有對話之可能？其對於台灣城市民

主治理、權利規範倡議運動、以及新公民身分等論辯主張（Bastia et 

al., 2010）是否以及具有如何的啟發意涵？本文以歷史文獻分析法首

先針對全球化城市治理與「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內涵進行檢視評

介；其次，從「對於城市的權利」觀點探討台灣城市治理與居民人

權保障議題；最後研析「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對於促進台灣城市

良善民主治理之行動策略意涵與挑戰。  

貳、全球化下的城市發展與「對於城市的權利」 

奠基於憲政體制保障人權不受侵害的概念基礎上，法律體制本

負有保證包括城市所有公民在內的各項權利之責任與義務，此不論

                                                        

1. 有關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以學術論述提出，較早可見諸於 Henri Lefebvre（1996a [1968]： 

61-181）所著的《對於城市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國內學者亦有譯為「接近城市的

權利」，參見帕克，西蒙（2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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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於以經濟自由、資本主義而著稱的「右派」，或是以社會、安

全、公平而著稱的「左派」而言大抵皆然，然而，顯而易見的是，

當今世界體現的往往卻是對於「資本」要比對於「社會」還要偏袒

的現象（Przeworski, 1986; Black, 2000; Summers, 2004）。Purcell（2002: 

99-101）認為，新自由主義興起與全球化發展趨勢將影響甚至剝奪

城市居民行使民主以及重塑都市的權利，而在制定關於形塑地方新

政策之際，居民參與及其諸多權利不斷被排除與剝奪，導致城市治

理過程出現民主和公民權衰落現象。  

從發生於城市之中的住房、交通、教育、文化、以及包括同志

等權利議題在內的抗爭行動可見，權利理念與政策實踐之間存在現

實侷限性，此成為「對於城市的權利」相關論述產生之主要問題意

識。「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可溯及 Henri Lefebvre《對於城市的權

利》（The Right to the City）著作，其係出於對城市問題的反思而對

新自由主義思潮下的主流政治經濟論述所提出之批判性回應，時逢

1968 年法國巴黎「五月事件」城市社會運動，「對於城市的權利」

概念從而獲得迴響（Harvey, 1973; Fernandes, 2006）。Lefebvre 視城

市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相互交會而結合於正式體系或『生產關係』

中的一個場域位址（Lefebvre, 1996a: Ch. 15; 1996b: 194-196; Isin, 

2000; 帕克，西蒙，2001: 29），其將「對於城市的權利」描述為不被

疏離排除於日常生活空間，以及不被剝奪城市當中社會、經濟與政治

財貨等其他重要權利的加總。與此同時，「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強

調的不僅是對既存空間資源的近用（使用）權利，還在於改變、重塑

和創造的權利，此亦是對於資本主義與私有財發展而產生的貧富懸殊

與社會不公義現象的一種回應（Carrasco, 2010）。Lefebvre 提出「成

長需受指引」概念，其批判當今許多所謂民主、自由主義式的經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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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型態下的簡約化政策構想，而其弊病並不亞於國家（中央）計劃

式的經濟意識型態，Lefebvre 於證成當代社會主義時亦指出，必須

以都市社會需求（needs of urban society）為取向，在治者與被治者

所形成的新社會關係決策制度中，藉由都市社會中的社會實踐

（social practice or praxis），以使過去一向附屬於交換價值下的使用

價值得以超越自由主義式的國家經濟學此一主流政治經濟論述之宰

制（Lefebvre, 1996a [1968]；轉引自許文英，201: 198-199）。  

奠基於 Lefebvre「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學界對此概念內涵

亦存在不同探討視角，包括：從權利角度而言，此係社會經濟權利

抑或自由權利？是道德權利抑或法權利（ legal right）？是個人權利

或是集體權利？此外，「對於城市的權利」與民主的關係又為何？

「對於城市的權利」是否亦隱含對於民主的反對（Attoh, 2011: 

669-685）。Harvey（2003: 940-941）認為「對於城市的權利」所要

抗爭與尋求的乃是在資本主義階層體系（例如私有財和利潤率）壓

制下，提昇城市居民所應具有的不被疏離與剝奪的權利，Harvey 回

顧 1960 年代即存在的關於群體權利（如勞工、婦女、同性戀、其他

弱勢族群）的發聲，認為當今世界處於以財產為基礎、以個人為主

的權利觀，而「對於城市的權利」則是另一種企圖超越個人層次權

利的群體權利論述倡議，為了解決快速都市化所引起的剩餘價值分

配問題，其主張須以更加民主的方式處理回應（Harvey, 2008）。

Parnell and Pieterse（2010: 149）則嘗試從「對於城市的權利」視角

建構四個層次的權利概念︰第一層次聚焦於個人（如投票、健康及

教育等權利之享有）；第二層次聚焦於家庭（如住房、飲水、能源

使用、廢棄物處理等權利之享有）；第三層次聚焦於鄰里聚居區域

或城市範圍（如安全、便民社會措施、公共交通等權利之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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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次則聚焦於免受外部性人為風險之自由（例如免於戰爭、經

濟波動、氣候變遷等風險之權利享有），其認為僅僅聚焦於選舉、

參與民主、保障言論以及免於歧視之自由權利，並無法推進第二層

次的社會經濟權利之實踐，政府經常無法據此以有效維護貧困者之權

利；另一方面，儘管諸如遷徙自由、安全、環境保護及經濟機會等人

權保障概念可見諸有關國家憲法或世界人權宣言，然而，城市規劃或

執行機制對於上述人權保障實踐卻顯貧乏，主要乃因該些權利係在城

市區域的不同地理尺度中被集體而非個別的授予或遭到拒絕。  

工業化、都市化、全球化，以及資本主義體制發展過程中，不

僅使得國家、城市、以及個人公民身份權利諸多關係發生實質內涵

改變，也令國家與人民間的政治經濟契約內涵不時顯露侷限性。「對

於城市的權利」主要內涵即在重新省思貧窮者被剝奪的公民權、遭

致削弱的自主性，以及喪失對於影響形塑自身生活過程的權利問

題。面對資本主義剩餘價值生產的城市化進程以及新自由體系霸權

下的權利被剝奪兩者間所形成的結構性內在聯結（Escobar, 2001），

「對於城市的權利」的提出正是對於上述城市治理現象的一種積極

回應。實行西方議會式民主體制下的城市自治體享有的地方自治權

利，一方面固然賦予地方居民更為積極自主的公共決策途徑，然而，

議會政治下的民主多數決政策立法邏輯，以及中央放權與行政授權

下的地方行政充權運行結果，卻也經常使得城市居民在訴諸人權保

障的政策抗衡賽局中屢居相對弱勢地位，尤其是當國際人權規範所

欲體現的權利實踐尚未真正內化深植於政府治理文化之際，城市居

民在面對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以及少眾族群權利保障議題時，其

相對弱勢地位就更顯失衡（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Human Rights 

Policy, 2005; Alizadeh, 2011）。是以，從「對於城市的權利」更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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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政治計畫中，乃可見其對於現存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以城市空間的

交換價值主宰使用價值的現象而進行的批判性意涵，「對於城市的權

利」論者乃認為城市空間的使用價值及其社會功能之優先性必須獲得

扭轉（Carrasco, 2010）。換言之，奠基於憲政體制保障人權的各項法

律體制有義務解決資本主義式的民主包裹權利所帶來的矛盾，是以，

恢復居民被剝奪的包括安全的工作、住所及合理的生活（生存）標準

所得在內的各項權利，在全球議程當中亦應有其明確的優先性。  

「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的提出，成為挑戰和重新思考現有資

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公民權概念之一，而重新使城市居民取回「民

主」之途徑乃「對於城市的權利」重要主張，然而，亦有論者認為

（Purcell, 2002: 99-108），Lefebvre 儘管提供一種新的城市政治選

項，卻無法預測這樣的方式可以產生何種形式的城市政治，尤其「對

於城市的權利」亦使城市既有公民對於授予外籍人士參與地方事務

將導致政治權力發生轉變而心生疑慮；另一方面，面對不同城市，

不同層次面向的「對於城市的權利」，又應如何與國家權力或國際

力量相互區別。「對於城市的權利」之賦予主體也存在是否應包括

對無證移工、非正式經濟體系勞工，以及跨城市通勤者在內的所有

居民皆進行公平授權的問題；換言之，訴求以居民為主的「對於城

市的權利」，居民是權利主體，也是追求此權利的實行者，「對於

城市的權利」作為面對城市問題時的權利主張，是否應捨棄國家層

面的考量而完全打破國界的範圍，在某些考量上將涉及如何界定哪

些人是政治成員並將之涵括其中的問題，而在「對於城市的權利」

的概念中，這樣的界定與分野卻絕非自明，乃是不斷經由包括其他

非國家政治身分關係所形成的社會政治抗爭中而產出，「對於城市

的權利」激進論者挑戰資本主義城市的態度要更勝於對種族主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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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批判，其認為勞動階級為城市權利運動的主要代理人，然而，

此卻忽略居民的概念並非侷限於特定的社會族群範疇（Brown, 

2010）。是以，欲建構更根本、更公正的城市民主，有必要建構發

展更為開放包容的新公民身分權利概念並明確落實於政策之中。「對

於城市的權利」能否完全獨立於國家公民身份之外而在實踐上包含

非國家政治傾向等更為複雜的身份關係（例如性別、族群），乃成

為「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持續發展的重要檢視內涵；另一方面，

都市規模、次都市規模（sub-urban scale）以及鄰近地區的權利（例

如郊區交通建設）是否應當平等亦必須考慮，是以，Purcell（2002: 

104）即認為，「對於城市的權利」可不必過於強調馬克斯主義面向，

而改以多著重群體權利（例如同性戀、女性）。Brown（2010: 6）則

認為，「對於城市的權利」最重要的意義即在於促進地方政府以權

利為基礎（rights-based）的議程規章之設定，此乃包括 Parnell and 

Pieterse 所述及的第三、第四層次面向之權利內涵，特別是涉及危害

人類生存的權利保障。  

總結而言，「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內涵與實踐方式之辯證及發

展（參見表一）係對於主流（新）自由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經濟意識形

態下的體制運行弊病之回應，論者分別從歷史性、社會性、空間性的

空間區位辯證途徑，或以文化的、政治經濟學等不同分析途徑取向，

批判在城市治理當局定義下的「秩序」與「成長」語境中而生的諸多

城市設計規劃所造成的城市社會關係隔離與空間分化現象，從而主張

城市空間的使用價值與社會性功能應優先於以資本主義利潤成長導

向為主的交換價值（Soja, 2009; Zukin, 2009; Harvey, 1973; 2003; 

2008；2012）。從權利內涵檢視，「對於城市的權利」並非在於超

越既有國際人權規範內涵，對於處於被分化的城市空間與社會隔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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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居民而言，其所欲奪回的「對於城市的權利」內涵不僅涵蓋傳

統的個人自由與政治權利，亦包含社會、經濟、文化、環境，以及和

平等新興人權議題在內的（社區）集體權利，然而，與國際人權公約

默許的「公民」之政治權利觀點不同，Lefebvre「對於城市的權利」

並未明確探討新公民資格議題與民主政權之形式，此則給予後進學

者與社會行動者更多學理與實踐上的辯證發展空間（Perera, 2008: 

12-13），就此點而言，「對於城市的權利」論辯終將觸及是否以及如

何解構同樣作為主權國家談判妥協下的國際政治產物之一—國際人

權規範—當中所默許的仍受國家主權幽靈監控的公民身分資格。  

從權利爭取的城市行動戰略角度出發，「對於城市的權利」概

念作為城市權利運動的精神憑藉，必須跨越社會運動者自身的政治

認同，建立跨城市區域的非政治性多元聯盟，以揭開在新自由主義

體制下的形式化、有限的公民參與之「新自由包容」（neoliberal 

inclusion）裝飾性面紗 Miraftab（2009: 33），從而自城市政府所慣

稱的「依法行政」卻未必「人權行政」之緊箍咒突圍。「對於城市

的權利」概念的提出及其社會行動倡議意涵，正在於從「中央權力

／地方自治」、「政治行政疆界／多重身分認同」、民主選舉邏輯

下的「差異政治／弱勢民主」等彼此複雜關係中，尋求立基於以權

利為基礎的城市發展取向，而進行城市當中的「權利與權力」解構

以及「民主與公正」再造。儘管「對於城市的權利」自身亦存在概

念上過於激進、廣泛與缺乏具體等批判，但不斷修正發展的「對於

城市的權利」概念亦能被更廣泛地使用，以作為使社會運動與不同

議題、背景居民產生連結，從而匯聚不同群體以解決社會問題的論述

憑藉之一；另一方面，「對於城市的權利」或亦能作為提供使複雜問

題聚焦，以更為明確並廣泛靈活運用的一種概念性框架及行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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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權利論述途徑亦已作為提供全球不同城市陸續推動建構所

謂「人權城市」（human rights city）（PDHRE, 2007）及倡議《對於

城市的權利世界憲章》（World Charter on the Right to the City）的行

動理念之一，以期能使該權利主張透過法制化而予以具體落實。
2
  

表一 「對於城市的權利」核心概念  

概念 內  涵 

分析取向 文化取向；空間區位取向；政治經濟學取向 

理念支柱 空間公正的資源分佈；政治能力；社會、經濟和文化多樣性 

城市定義 
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相互交會而結合於正式體系或生產關

係中的一個場域位址 

城市功能 
城市空間的使用價值與社會性功能應優先於以資本主義利

潤成長導向為主的交換價值 

權利內涵 
個人擁有不被排除疏離於日常生活空間，以及不被剝奪城

市當中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財貨等其他重要權利的加總  

公民資格 
不斷經由包括政治（國家公民）及非政治身分關係（例如

性別、族群）所形成的社會政治抗爭中產出 

支持框架 以「對於城市的權利」取代「城市之中的權利」規範體制 

行動策略 建立跨城市區域的非政治性多元聯盟 

資料來源：帕克，西蒙（2001: 29）; Lefebvre (1996a. [1968]); Carrasco 

(2010); Soja (2009); Zukin (2009); Harvey (1973, 2003, 2008, 

2012); Brown (2010); Brown and Kristiansen (2009); United 

Nations (2016, 2017). 作者製表。  

                                                        

2. 有關對於城市的權利的全球倡議行動，參見 Global Platform for the Rights to the City 網

站 http://www.righttothecityplatform.org.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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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對於城市的權利」運動與權利規

範建制倡議 

晚近「對於城市的權利」行動策略論述包括採取激進式取向，

以及傾向採取相對修正主義式（reformist）取向以期能使概念更能結

合其他權利實踐的不同詮釋方式。對於傾向以「對於城市的權利」

作為批判資本主義所形成的社會關係之論述者，其主張以「對於城

市的權利」抗衡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民主倒退和經濟不公問題，因

此特別重視「對於城市的權利」之「參與」及「使用」（城市空間）

概念，強調掌握都市化和都市轉型乃基本權利，並強調其並非屬於

個人而係「全體」居民參與公共生活（Boer and Vries, 2009: 1322）。

另一方面，溫和派及一些團體組織則傾向將「對於城市的權利」作

為一種策略，以改變社會結構並使之法制化。有別於將「對於城市

的權利」視為集體鬥爭，修正主義者認為「對於城市的權利」可成

為一種融入民主架構的個人權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與人居署（UN-Habitat）「對於城市的權利」有關計畫即著眼於改善

城市之中的貧窮問題並推動相關城市規劃，以期保障所有城市居民

所應享有之更適切與尊嚴之城市生存權利，而全球不同地區陸續推

動的城市人權規範機制建立倡議行動，亦可視為試圖具體落實「對

於城市的權利」主張之努力。 

以「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為訴求的行動具體陸續反映於 1970

年代有關住房和都市更新的社會運動、1980 年代針對緊縮政策與新

自由主義的批判浪潮、1990 年代針對政府地方經濟發展政策的抗議

運動，以及 2000 年以後主要凸顯社會兩極化的有關社會運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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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1960-1970 年代「對於城市的權利」主要是對國家在資本

主義式空間發展及法制規範中所扮演角色功能的批判反撲。由於國

家掌握攸關城市發展的重要資源之最高權限，全球各地區間競爭加

劇，益加使得一國之內不同地理區域間不平等現象日趨嚴重；自 1980

年代中期起，「對於城市的權利」訴求具體反映在兩個廣大群體之

中，一方面是來自被剝奪獲取安全庇護居所、潔淨用水以及適切生

存等基本權利的一群，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挑戰主流經濟體系而要求

全球正義的反全球（惡）化運動者，晚近一些國家與地方政府乃逐

漸採納「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重新反思政府與人民的關係，而

城市權利運動者亦結合地方政府及跨國性組織，試圖以「對於城市

的權利」的概念進行國家與市民契約的重新談判（Brown, 2010）。

1990 年代的對話進一步促使「對於城市的權利」作為界定適切生存

條件的權利內涵之一，從而正式被納入諸如《廿一世紀議程》（Agenda 

21）以及《人居議程》（Habitat Agenda）等重要的全球議程探討中。 

2001 年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開始倡議以

「對於城市的權利」精神為基礎的相關國際規範，2004 年《對於城

市的權利世界憲章》倡議內容強調了所有人應免於歧視地享有「對

於城市的權利」此一原則，而該權利意涵乃指得以在民主、公平、

公正的原則下使用城市的權利；「對於城市的權利」不僅是個人的，

也包含例如發展權、環境與自然資源使用等集體權利，政府有義務

協助實踐該權利；憲章列舉了應有權利以及政府如何促進之方式，

例如城市應制訂規範抑止房地產投機行為、提供住房補貼、保障弱

勢群體權利、促進企業實施社會計畫、推動環境計畫、提供居民公

共訊息、服務與政治參與促進就業等。憲章揭櫫的人權概念同時也

是集體權利之表現，然而，由於對憲章中的有關市民（citizen）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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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產的社會功能認知仍存在爭議，使得憲章仍處於持續倡議推動

階段；2009 年聯合國人居署公布《都市政策與對於城市的權利：權

利、責任與公民身分》（Urban Policies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Citizenship）報告，從地方民主與公共治理、

社會融合與尊嚴生活、都市文化多樣性、宗教自由、獲得都市服務

的權利等面向探討「對於城市的權利」的落實，並嘗試建構都市治

理指標（Urban Governance Index, UGI）以衡量並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UN-Habitat, 2004），進而提升城市居民實質生活品質和決策空間，

解決都市中的貧窮與不平等問題，尤其是針對包括婦女、移民的地

位以及缺乏保障的非正規工作條件之改善，諸如德爾班（Durban）

等部分城市即主動制訂承認非正規經濟重要性的政策（Brown and 

Kristiansen, 2009）。  

伴隨全球化發展，「對於城市的權利」持續經由社會運動抗爭

及具體立法等方式以作為取回因私有化與商品化而被侵佔的公共空

間之抗爭論述憑藉（例如遊民因無家可歸而棲息公園，或者部分國

家限制婦女使用公共空間等現象），公共空間在「對於城市的權利」

民主訴求中乃佔有重要地位，此係為被壓迫者以及被疏離者發聲之

地。許多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貧窮區域集中、貧富差距擴大的

情形，許多城市居民無法獲得應有人權保障，而政府施行改革政策

後卻往往加深經濟不平等現象，此主要乃因基於宏觀視角的經濟政

策並無法有效顧及貧窮者，此時地方政府的相關措施與補貼乃更顯

重要，然而地方政府相較國家財政資源更為不足，國家層級或基於

政治因素而限制地方相關補貼政策措施之施行，亦有受限於制度本

身而使城市居民人權保障落實遭遇制度困境，例如 2001 年南非開普

敦（Cape Town）欲推行補助貧困者政策之際，即因地方區劃改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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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許多家戶因無有效住址遂使補助政策執行遭遇困難（Parnell and 

Pieterse, 2010: 152）。  

針對拉丁美洲國家快速都市化現象反映的新自由主義制度發展

範式問題，Fernandes（2007）提出批判觀點認為，國家在有關土地

使用上可干預的範圍相對受限，土地被視為商品，社會功能亦相形

受限，然而，政府的土地使用管理政策必須避免結構性的排除經濟

弱勢，貧困者真正獲得土地使用權的意涵並不僅僅在於政府提供其

棲身空間而已，尚應包含交通、發展和公共服務等城市資源需求之

適足。儘管目前開發中國家在有關「對於城市的權利」權利規章建

構發展上相對缺乏，但有關土地使用的集體權利已逐漸在拉美國家

獲得討論與倡議，例如巴西透過遊說、社會運動、參與式民主所進

行的改革即起了部分典範作用，巴西於 2001 年通過的《城市規約》

（City Statute）即「對於城市的權利」立法型態之一，其基本原則

包括認可財產的社會功能、都市化的成本與利益需公平承擔分配，

以及城市必須民主管理等。巴西《城市規約》提供了有關財產和城

市的社會功能詮釋、民主管理、非正式住房的合法化等，打破過去

民法中的土地概念，樹立新的都市土地使用及發展的法制典範，認

可了土地的社會及環境功能，以及非正式住宅的集體權利，而經由

上千個自治市共同參與立法過程，地方政府亦因此得到更多可干預

土地市場的良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巴西《城市規約》也從確保

居民及公民團體有效參與的角度，提供強化其地方民主化參與決策

的行政、立法與司法等權力設計機制：行政權力層面包括諮商、設

立委員會議、公投、提出環境及鄰近區域影響報告、以及尤其重要

的參與式預算制定過程等機制；立法權力層面則體現在公聽會及市

民針對都市法案所擁有的提案權等；司法權力則包括賦予捍衛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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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秩序的市民公眾行動之集體權利；新法規亦強調政府與私部

門、社區部門的伙伴關係，而儘管存在針對「對於城市的權利」的

保守反彈聲浪，巴西國家議會仍持續討論新的土地規劃及使用法

案。回顧巴西經驗，「對於城市的權利」討論過程不僅促使巴西非

政府組織（例如 Federação de Ó rgãos para Assistência Social e 

Educac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zations for Social and Educational 

Assistance], FASE）倡議制定「城市人權憲章」（Charter for Human 

Rights in Cities），從而促成巴西《城市規約》的制定，並使拉美國

家非政府組織與社會運動者進而共同投入《對於城市的權利世界憲

章》之草擬與推動。  

此外，歐美地區亦有城市權利倡議行動。Boer and Vries（2009）

分析西班牙巴塞隆納（Barcelona）作為「對於城市的權利」實踐案

例指出，巴塞隆納 1990 年代舉辦奧運所進行的重大都市發展變革，

體現了政府為吸引觀光客和投資而逐漸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模

式，而隨之造成的都市問題包括公共空間私有化、損害傳統住宅權

益、以及由於商業化和外來客導致當地居民認同和社會網絡的破

壞。2004 年地方政府欲推行新空間規劃政策亦遭致鄰近地區組織反

對，引發要求政府保護歷史遺產、維護當地居民認同的新一波社會

運動，此使得地方政府於 2007 年針對原定計畫進行重新修訂，並進

行市民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制度改革。巴塞隆納市

政府因此針對都市更新計畫（例如「22@區域計畫」）創設最高城

市建築師制度，集結環境、建築、經濟、文化等部門進行跨部門資

源合作分享，制定每筆都更案須有 10 % 轉換成公共空間、10%轉換

成綠地、10 % 轉換為住宅用地之規定，並訂定房租、申請人資格等

控管機制、抑制房價漲幅、規定總開發樓地板面積至少 20%作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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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新興產業使用，透過每筆開發案回饋 30 %，從而將都市規劃、經

濟發展、房價高漲等問題一併處理（天下雜誌，2013a: 104-106）。

巴塞隆納的城市社會運動取得成果亦可視為「對於城市的權利」實

踐之一，即便社會運動當時並未出現該名詞，惟當地社會運動學者

後續對此案例之分析則主張，「對於城市的權利」之激進路線相較

於修正的溫和路線要更能達到其效果（Boer and Vries, 2009）。  

2009 年德國漢堡（Hamburg）市政府在推動由荷蘭開發商所購

買之百年社區甘格福爾特城（Gangeviertel）的開發案時，引發「非

我之名（Not in Our Name）宣言」之城市抗爭運動，抗議市府在積

極交由財團開發卻未能處理房價過高以及未留足夠公共空間的排擠

性都更政策下，城市已不屬於人民；此場逆轉城市都更政策的「對

於城市的權利」運動，迫使市政當局於爾後的都更政策與開發案中

制訂文創產業、社會住宅、更多公共空間等規定，而於 2012 年正式

將民眾參與地位提高並予法制化，都市更新權利從而開始轉回城市

居民手中，此亦使得該城市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保護文化多

樣性之模範案例（天下雜誌，2013b: 110-112）。  

另一方面，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對於城市的權利聯盟」（Right to 

the City Alliance, RTTC）之創立亦旨在敦促國家與地方關注都市正

義問題，其不僅關注被剝奪權利者的權利爭取，更主張被剝奪權利

者擁有改變與塑造城市的權利，RTTC 關懷種族、經濟、都市正義、

環境、民主等議題，其組織會員涵蓋美國不同城市。
3
 RTTC-NYC

（2010）公布的《紐約住房問題報告》控訴富人輕鬆買房而無人居

住的投資行為，並要求紐約市政當局儘速改善城市當中的數萬名無

房可住貧困者的不正義現象。RTTC-NYC 詳盡調查紐約各區有關建

                                                        

3. 有關 RTTC 相關介紹，參見 RTTC 網站，網址：http://www.righttothecity.org/index.php/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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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空屋狀況、稅收比率、收入等數據，並提供各種改善計畫方案，

例如「房屋資產重建計畫」（ Housing Asset Renewal Program, 

HARP），提供資金協助汰換老舊公寓大廈以重新提供出租給中低收

入戶並補貼；以及「第三方轉讓倡議」（The Third Party Transfer 

Initiative），將欠稅的物業直接轉讓第三方以增加經濟效用；對於公

共住宅和土地徵用等倡議，則要求政府以合理市價徵地並作為公共

用途。  

隨著「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發展，晚近「對於城市的權利」

倡議運動進一步轉化為不同形式的相關規範機制建立與推動作為

（參見表二），以期該概念能有更為清楚定義的實在空間，並從規

範的架構據以評價當代城市的政策制訂實驗（Harvey, 2000: 183; 

McCann, 2002: 77-79; der Pozo, 2008; Brown and Kristiansen, 

2009 ）。
4
「對於城市的權利」社會運動尋求透過全球性或區域性

的聯合規約、國家憲法、地方（州 /城市）層級規章，藉由對城市居

民的公民身分權利保障再定義，以及建構具體人權監督保障規範機

制，以將「對於城市的權利」中的城市與財產之社會功能關鍵要素

納入其中，從而能在傳統普遍私有產權架構下，明確地創造出資產

擁有者對於更大社群所需負有的義務，並形成一種免於被排除於發

                                                        

4. 包括 European Charter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Human Rights in the City (2000), Charter for 

Educating Cities (2004), Aberdeen Agenda - Commonwealth Principles on Good Practice for 

Local Democracy and Good Governance (2005), European Charter for Equality of Women 

and Men in Local Life (2006), The Brazil City Statute (2001), Ecuador’s Constitution (2008), 

Montréal Charter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2006), Victoria Charter of Huma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2006), Global Charter-Agenda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City (2011), 

World Charter on the Right to the City (2005), Rio de Janeiro Manifesto on the Right to the 

City (2010), Mexico City Charter for the Right to the City (2010), Gwangju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 Human Right City (201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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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或被異化的自由權利保障（Pindell, 2008）。儘管因各自獨特的社

會、經濟、歷史與文化背景而使推動模式不盡相同，但其強調透過

城市居民、公民社會組織以及市政當局的共同努力，以使城市民主

政治能成為兌現各種人權實踐的治理機制功能目標則大致無異。  

表二 「對於城市的權利」規範化類型  

類型 規範案例 說 明 

全球

契約 

《對於城市的權利世界憲章》 
2005年世界社會論壇（WSF）

修正通過 

《里約熱內盧對於城市的權利

宣言》 

2010年世界城市論壇（WUF）

通過 

《構建人權城市光州指導原則》 
2014 年世界人權城市論壇

（WHRCF）通過 

城市

章程 

《全球城市人權議程憲章》 

2011年城市與地方政府聯合

會（UCLG）通過並開放全球

城市/地方政府簽署 

《歐洲城市人權維護憲章》 
2000年歐洲人權城市會議通

過並開放歐洲城市簽署 

《歐洲男女在地平等憲章》 

2006年歐洲市政府及地區政

府理事會（CEMR）通過並開

放歐洲城市簽署 

墨西哥《對於城市的權利憲章》 2010年通過 

國家

立法 

巴西《城市規約》 2001年通過 

厄瓜多《憲法》 2008年憲法 

資料來源：  Brown and Kristiansen (2009); United Nations (2016；2017) 

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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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台灣城市治理挑戰：「對於城市的權

利」經驗對話 

第三屆聯合國住房與可持續發展會議（Habitat III）的政策性文

件揭示以「對於城市的權利」作為國家、區域及地方政府在因應城

市治理所持續面臨的諸多挑戰時的一種新範式（United Nations, 2016, 

2017），同時亦揭櫫「空間公正的資源分佈」、「政治能力」，以

及「社會、經濟和文化多樣性」作為「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實踐

的三大重要支柱。儘管台灣尚未以「對於城市的權利」作為廣泛探

討論述的向度，但回顧檢視台灣亦正面臨的諸多城市治理問題挑

戰，以及在城市治理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抗爭現象，「對於城市的權

利」概念、行動策略與支持性規範框架，對於台灣城市治理議程亦

存在可進行經驗性對話的探討意義。茲嘗試從台灣城市治理議程中

呈現的城市空間資源分佈樣貌，城市居民與政府在對於城市的權利

建構互動關係上，以及旨在確保各項多元權利實踐的支持建制與政

治能力等城市治理面向，探討台灣城市治理議程與「對於城市的權

利」之連結意涵：  

一、城市空間的交易價值凌駕於使用價值與社會性

功能 

檢視近來台灣各城市的環境抗爭事件，包含是否涉及反資源轉

移、是否與避鄰設施有關（例如反興建、遷移、回饋補償等）、以

及是否涉及生態保育與反汙染抗爭等不同抗爭原因（黃俊豪、何明

修，2015: 177-216），而諸多城市發展政策引發的主要權利議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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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包括政府執行迫遷行動及進行環評背後所引發的居住權、環境

權、健康權及文化保存等城市居民權利遭受侵害問題。台灣城市治

理進程中的諸多城市開發計劃設計，尤其經常引發漠視城市居民居

住正義而獨厚開發商之批判抗議聲浪（鍾麗娜、徐世榮， 2013: 

63-87；徐世榮，2015: 1-13；黃世勳、徐世榮，2017: 121-179），此

外，城市發展規劃過程中的文化資產使用價值亦往往讓位於土地交

易價值。台灣城市治理進程中因開發計劃而進行迫遷行動所引發的

跨城市權利運動（例如反迫遷連線、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台

灣農村陣線等），其所突出的以超越產權有無之「居住權」權利概

念訴求，或亦可視為是希冀扭轉長期以來由傳統私有「財產權」凌

駕於「居住正義」之弊病的一種「對於城市的權利」之論述努力（陳

虹穎、徐亦甫，2017: 177-178）。  

近來台灣各城市當中諸項具爭議性的土地徵收與都更案例（參

見表三），
5
 不僅顯示土地浮濫徵收及都市更新計畫存在資源（利

益）分配不公問題以及多數暴力的可能性，亦凸顯土地由於被視為

商品從而導致忽略土地的社會性功能價值，甚至因此惡化居民與企

業、政府之間的關係。大法官釋字第 709 號針對過去都更條例因缺

乏對利害相關人之參與權利保障而作出的不符憲法正當行政程序之

違憲宣告，凸顯過去都更條例賦予實施者高度主導權等弊病問題，

而最高行政法院作出都市更新的法令保護範圍包括都市更新單元外

居民的劃時代裁定判決，亦提醒吾人在以私有產權價值支配下的諸

多都市更新計畫，事實上不僅涉及都更範圍內的權利人財產權益議

                                                        

5. 有關台灣各城市近年引起抗爭的都市更新、土地徵收及迫遷等爭議案件，請參閱台灣農

村陣線，網址：http://www.taiwanruralfront.org/、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網址：

https://tavurtw.wordpress.com/、反迫遷連線，網址：https://www.taaf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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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尚涉及都更範圍外包括無地權在內的周圍居民享有通行便利、

防災、日照、景觀、公共設施使用及房屋安全等涉及生命、財產、

居住、環境等權利內涵在內的「對於城市的權利」之議題（張維修，

2013），是以，都市更新計畫尚無法僅以產權交易價值片面凌駕於

公共利益空間使用價值之上的法理原則已然確立。另一方面，有關

農民捍衛土地之基本權益保障訴求，以及地方政府衡量土地開發案

龐大經濟利益，此兩者間對於土地空間價值生產之不同向度考量爭

議，則體現在政府當局援引《土地徵收條例》進行政策詮釋時對於

公益以及土地合理利用的模糊定義空間，從而多造成最終係以土地

交易價值居於凌駕地位的剝削式土地浮濫徵收等不合理現象，甚至

成為台灣歷次提交國家人權報告審查過程中國際審查委員關注並於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內容中明列應具體改善回應之重要人權議題。6
  

表三 台灣居住權訴求與抗爭事件制度類型  

制度類型  案   例  

土地徵收  

苗栗大埔案、桃園航空城案、桃機捷運A7案、臺南

鐵路東移案、淡海新市鎮二期案、竹北璞玉計畫、

高雄果菜市場等徵收案  

市地重劃  
新莊溫仔圳市地重劃案、台中南屯天主堂、台中黎

明重劃區案、到恆春張家古厝竹塹事件  

都市更新  
台北永春都更案、台北文林苑都更案、華光社區都

市開發拆除案等  

非正規住居  
旗山大溝頂案、高雄拉瓦克部落案、台北康樂里案、

板橋大觀案等  

                                                        

6. 有關歷次兩公約國家人權報告審查意見，詳見法務部「人權大步走專區」，網址：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np.asp?ctNode=32914&m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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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無產權者  
樂生療養院拆除案、台北車站驅逐遊民案、艋舺公

園遊民驅逐案等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1. 台灣農村陣線  http://www.taiwanruralfront.org/ 

2. 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  https://tavurtw.wordpress.com/ 

3. 反迫遷連線  https://www.taafe.org.tw/ 

二、城市居民「對於城市的權利」在城市區域的不

同地理尺度中被授予或拒絕 

台灣城市治理進程中的社會福利權益保障政策措施，囿於以國

家定義的傳統公民資格或以地理行政疆界為限的戶籍身分制度，使

得城市居民對於城市的權利不斷遭致疏離甚被排除。對於本國公民

而言，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社會權利的實質平等落實上所出現的城市

區域權利階層化現象，不僅與城市居民被迫課以全國齊頭式平等的

傳統公民納稅義務不相稱，亦未將具有多孔性與穿透性的城市空間

分化與開放性本質納入考量，從而往往透過正式卻過於簡化的行政

體制將城市人口以地理尺度及戶口身分制度進行區隔對待，台灣長

期以來存在的離島、偏鄉，以及相對貧窮農業縣市居民，其在社福

給付、醫療、教育及交通等城市公共資源權利的享有上，即是在這

種不同地理尺度空間中被予以階層化的疏離對待。中央統籌分配稅

制下所出現的不同城市居民社會福利差異化政策（例如縣市居民對

於生育、育兒、老人等各項社福津貼權利之差別享有待遇），亦凸

顯地方政府透過地方自治權限以限縮城市社會功能的城市社會福利

差別對待窘境，以此觀之，居民「對於城市的權利」之爭取不僅涉

及旨在使城市政府公共預算配置提升社會性保障功能的「居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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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兩者間的權利（rights）拉扯，另一方面還涉及地方政府為避

免中央政府在人權議程上必須承擔的總體國家責任義務因隱身在統

籌分配稅款配置邏輯下而予以卸責的「地方政府-中央」層級之權力

（power）談判。  

從台灣相關城市新興議題的社會抗爭運動可見，「對於城市的

權利」爭取由於涉及多層面政治談判賽局，此亦加深「對於城市的

權利」在不同地理尺度中被疏離的現況，在一些地方政府為爭取城

市居民的環境權與健康權而通過的有關地方自治條例立法過程中，
7
 

儘管承載著居民主張要求取回城市使用價值的權利意識，然而，城

市權利倡議者仍須面臨中央政府訴諸國家總體經濟發展或以全國性

事務性質為由而予以駁回之談判角力。企業投資行為衍生的城市居

住環境安全問題，往往涉及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源分配、法源

正當性、以及環境知識生產建構的多元性等治理困境問題（杜文苓、

施佳良，2014: 91-138；詹長權、蔡宛儒，2013: 4-15），中央政府

能否主動訂立或修正與時俱進的環保相關法規並與地方法規相互銜

接以回應國際人權發展趨勢，成為「對於城市的權利」抗爭的另一

議題，而政府對於包括高雄中油五輕、雲林台塑六輕等產業所創造

的經濟產值衡量，亦與城市居民長期以來對於公安意外與環境污染

的反撲行動中所爭取的城市安全生存權益，兩者間形成明顯的價值

對照。晚近台灣諸多城市居民因工業空汙而向地方政府與中央爭取

環境權與健康權的城市權利抗爭行動，以及包括核廢料管理引發的

環境權與健康權議題，亦凸顯居民及地方政府在對於享有安全的城

                                                        

7. 例如：2010 年高雄市政會議通過「高雄市事業氣候變遷調適費徵收自治條例草案」、

2009 年雲林縣議會通過「節能減碳特別徵收自治條例」、「禁用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

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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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存環境而出現的抗衡中央權力情形，諸如高雄、雲林等城市當

局在面臨居民抗爭壓力下而試圖針對空汙進行管制的地方自治立法

過程中所形成的「中央-地方」環境政策抗衡局面，不僅體現城市權

利運動者面臨的多重談判賽局，亦再次凸顯不同城市居民的健康權

在不同地理尺度中被授予或拒絕之實境。  

三、反叛的城市民主公民權行動聯盟對於傳統公民

權的挑戰與侷限 

台灣各城市居民諸多社會福利權益所呈現的歧視性差別對待現

象，城市治理當局不僅慣以財政預算限制而企圖予以合理化，亦常

以戶籍身分作為排除居民對於城市的權利享有之準據，從而形成一

種對於城市居民權利的多層級交叉性歧視狀態。其他諸如包括性別

少數、遊民、占住者、精 /身障者、外籍移工、無國籍人士等遭到邊

緣化族群的人權議題，亦在現行制度文化對其所施加的另一種隱形

的公民 /居民身分標籤下，凸顯政府慣以掌握話語權的主流社經階層

意識及經濟發展價值而凌駕於社會性功能價值之上的政策思維，從

而利其遂行名為「集中保護」實則「排除疏離」的治理模式，是以

未能確實從權利角度落實對邊緣族群的平等、無歧視之各項人權保

障（FIDH, 2013；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反迫遷連線，2016）。  

從「對於城市的權利」角度思考城市弱勢居民相關權益保障議

題，使得城市權利運動者在以「權利」為訴求而進行「反叛的城市

民主公民權」（ insurgence of urban democratic citizenships）行動之

際（Holston, 2009: 245-267），亦須面對來自不同城市、不同弱勢權

利主體的公民權肯認問題。晚近，台灣各城市因開發計劃而出現愈

趨頻繁的迫遷行動，亦使社會改革者進一步思索如何跳脫純粹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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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權利論述，轉而以社會實踐及權利保障制度化的方式讓權利能夠

真實地而非處於真空狀態下，從而得以在不同城市的權利運動倡議

過程中，間接地促成以「反迫遷連線」作為橫跨包括非正規住居、

遊民、土地徵收、都市更新與市地重劃的跨議題組織（陳虹穎、徐

亦甫，2017: 179）。另一方面，過去為促進對在台的外籍配偶、外

籍移工、無國籍人士等非公民（non-citizen）權利之保障，亦促使城

市權利運動倡議者形成跨議題移民聯盟，然而，隨著台灣城市多元

移民社會形成，包含中國籍在內的不同權利主體移民聯盟，亦因政

治意識形態而對諸如在台的圖博（Tibet）難民等不同權利議題上顯

露各自立場殊異性，未來，城市權利運動者勢必將不斷面臨在涉及

包括享有直接民主權利在內的政治參與議題上，如何涵納不同移民

群體的新公民權肯認問題（例如歐盟部分國家肯認非公民享有地方

公投與地方公職選舉之政治權利）。  

四、「對於城市的權利」法規建制任重道遠 

晚近隨著城市開發計畫引起的環境權及居住權保障議題而在台

灣形成的權利倡議運動發展，亦觸及有關城市居民權利保障的相關

法制工程推動。2017 年 1 月《住宅法》修法明定居住乃基本人權，

其內涵應參照《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與人權事務委員會所作

之相關意見與解釋，此亦可謂城市居民權利保障法規建制努力成果

之一，然而，若其他包括都市更新、市地重劃、土地徵收、國土計

畫、國有財產等涉及居住權利保障的有關法制未能相互銜接，則居

住權在台灣作為一項基本人權仍可能在諸多不同法制實際運作過程

中被予以疏離，而徒淪司法救濟之累（陳虹穎、徐亦甫，2017: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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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除了城市居民持續爭取對於環境資訊知情權的公開透明性

外，有關提出台灣的環境評估制度應修正有關審查程序及公民參與

機制（施佳良、杜文苓，2017: 81-111）、肯認城市居民的環境正義

權益（李翠萍，2016: 37-76）、納入更完整的社會影響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等改革倡議，亦可視為是在以經濟成長掛帥的各

項開發政策下，欲扭轉長期以來被相對忽視的社會性功能以及被弱

化的居民實質參與權利之努力。  

另一方面，從對於城市的權利制度性保障而言，晚近台灣各地

方政府為促進城市居民權利保障而在既有政府架構內設置功能不一

的城市人權保障建制（例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老人福利促進（推動）小組、公民參與委員會等），部

分城市更在既有分散的城市人權相關體制架構下，嘗試建構更為全

面性的城市層級人權保障監督機制（例如：台北市人權保障諮詢委

員會、高雄市人權委員會）（臺北市政府，2006；中央社，2010）。

然而，現有個別功能以及全面性的城市人權保障建制多因缺乏調查

監督實質權限而難發揮實質保障功效或徒具研議諮詢功能之設置，

甚亦因與城市議會享有之市政監督權力形成競合關係，而使相關城

市人權保障自治條例審議制訂遭遇困境而任重道遠。  

伍、「對於城市的權利」與台灣城市民主治理 

在以資本主義體制運行主導的全球化時代，儘管國家仍是權利

主張與落實的關鍵者，城市卻已成為人類居住與跨界移動的主要政

治社會載體。地方政府力圖經由規劃設計來管（治）理並詮釋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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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城市與城市「秩序」的同時，往往忽略甚或亟欲排除阻礙「好」

城市建構藍圖的城市「失序」現象。然而，城市作為空間化的社會

權力戰鬥場域（Massey, 1999；2001），城市的開放密集性（open 

intensity）所呈現的亦正是多重時空特性架構下的衝突異質張力，以

及看似無法統馭的城市本質性，因此城市並不存在簡單或統一的秩

序，尤其失序的根源亦可能來自於所謂「秩序」的干預介入所導致

（Harvey, 1997: 22-23）。  

民主法治結構下的多數人民或主流群體之人權雖然大致可獲得

保障，然而，在多數統治的環境中，「民主化」的副作用之一往往

使「少數」或「政治弱勢者」面臨結構上的不利地位（廖元豪，2008: 

238-240）。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提出「和諧城市」訴求即在

號召人類用包容心態應對城市化進程中所産生的貧困問題，從而形

成一種和睦相處、共同繁榮之城市文化（Tibaijuk, 2008）。從具有象

徵性意義的法國巴黎「五月事件」城市社會運動，以至晚近巴西里

約地球峰會及其後的世界社會論壇（WSF）、聯合國經社理事會

（UN-ECOSOC）、人居署等推動的全球社會倡議行動，皆可見諸「對

於城市的權利」欲彰顯的針對「所有」人民的新公民身分概念與欲

建立的財產社會性功能，以及希冀能將「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具

體建制化的積極社會集體行動。  

西方議會民主制度下的選舉政治邏輯對爭取「對於城市的權利」

型塑了重要的賽局框架，「對於城市的權利」的爭取不僅涉及城市

居民對於地方政府或國家（中央）政府的政治談判，尚得面臨地方

政府對於國家（中央政府）的權力談判。面對新自由主義式的國家

發展觀所產生的經濟不平等擴大現象，「對於城市的權利」著重次

國家區域和城市扮演以「權利」（rights）為基礎的議程設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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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與新自由主義式的國家發展角色相互區別。「對於城市的權利」

發展實踐有賴於不同尺度的一系列行動，因此，對於城市民主體系

功能的成功運行而言，在強調公共治理權力下放的同時，中央政

府部門 /單位發揮強有力的協作角色也是不可或缺的。城市與國家

對於掌握發展所需資源的不對稱權力關係，使得「協力式的中央

分權模式」（model of coordinated decentralization）所能發揮的效用

更甚於僅僅強調「自治式的中央分權模式」（model of autonomous 

decentralization）（Gaventa, 2004: 24; Fung and Wright, 2001: 22）。

同時，城市治理的民主展現有必要超越定期選舉的代議民主形式，

而強化城市居民在實質「自治」意義上的自我意識覺醒，此不僅需

要對包括城市行政首長、議會議員、社區里長，城市菁英意見領袖

和團體，以及城市居民在內的治理互動關係進行重新檢視，並進

行關係模式再造；同時，也需要對促進城市公眾民主參與意願的

城市民主決策機制與治理方案進行改革創新（Gaventa, 2004: 16-17; 

Taylor et al., 2004）。城市治理者應將城市居民納入參與決策的制訂

過程，尤其是參與城市公共預算及支出的決策過程，並能讓城市居

民感受到其意見會被實際尊重採納，如此方能避免因為形式的民主

而落入商議的超載與疲乏狀態（Dunn et al., 2007: 3）。  

「對於城市的權利」乃訴諸重新主張和擴展公共領域的一種奮

鬥歷程，旨在迫使規劃和分區部門負起對於社群需求之責任，為了

擴張公共範圍，「對於城市的權利」必須透過建構和實踐深層的民

主力量來實現，因而有必要儘可能地讓更多人能夠參與地方公共資

源配置的決策，「對於城市的權利」本質亦是一種權力策略（power 

strategy），「對於城市的權利」之推行並非獨立個體足以完成，其

有必要帶領更多團體建構更深的結盟關係，「對於城市的權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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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即奠立於種族、階級、性別、工人階級、貧民和移民等群體，透

過組織的活動，城市之中的人民發展出一個集體認同的感受和他們

的集體權力（collective power），「對於城市的權利」作為一種參與

性超越選票箱式而更受歡迎的深層民主權利（right to democracy），

其集體權力應於社群機構中呈現出來，社群透由建構民主機構以獲

得資源之控制和影響人們生活之決定（Perera and Urban Strategies 

Group, unknown date），而這樣的集體權力與深層民主權利要能真正

展現並發揮效能之關鍵，正在於其是以包括種族、階級、性別、工

人階級、貧民和移民等群體的集體結盟關係（而非單一群體），方

得以起到使新自由主義的權利論述內涵發生改變的力量，而僅僅奠

基於選票箱式的民主權利並無法作為確保城市民主治理下的人權發

展與保障之堅實後盾，也難以突破既有新自由主義的主流論述框

架。從「對於城市的權利」的角度檢視城市民主治理的要件因素，

有必要超越簡單地強調「依法（民主）行政」的治理邏輯，而需更

從「人權行政」的思維出發，以作為城市民主治理良窳的評量依據

（Neubeck, 2007）。  

台灣在面臨全球化經濟賽局的競爭壓力下，中央與地方政府為

回應所謂的資本主義經濟運作邏輯下的「成長」需求，城市發展語

境往往呈現為：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賴國家行政強制力徵收土（農）

地、分配水資源之非等價替代發展手段，以推動特定產經建設政策，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競逐中央預算而在城市之中積極圈地以供設

立科技、工業園區，或以結合民間資本與圈地等方式發展所謂無煙

囪（觀光）產業的城市發展規劃邏輯。換言之，諸多「加速發展」

的城市擘劃思惟底蘊係仰賴高速掠奪型的資本積累發展路徑，而多

成為以土（農）地再生資源換取流動資本利得、以環境生態代價換



160 東吳政治學報/2018/第三十六卷第三期 

 

取產業開發經濟利得、以深層城市居民安全換取表層都市重劃利得

的結果，從而未真正考量城市之中不同居民的可負擔性成本。台灣

近來各城市追求發展的治理進程中，儘管發展與永續的概念經常為

城市治理當局所提及，然而經濟成長的訴求往往成為相對上位考

量，而城市民主治理運作過程中，地方政府的行政權、代議民主下

的地方議會監督與立法權、以及城市住民自決權的動態結構發展，

並非呈現一種本質的相互平衡關係，從人權保障指標的內涵檢視

（UNOHCHR, 2012），
8
 更多時候城市居民的民主自決權利行使往

往囿於體制性限制而遭到相對弱化，例如：傳統西方民主體制的「少

數服從多數」與「多數尊重少數」原則，在台灣城市民主治理中經

常面臨來自「城市內部」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多數」結構制約，

從而往往形成「服從」與「尊重」的相對失衡關係；另一方面，作

為城市住民自決權行使形式之一的地方公投，在面臨弱勢 /少數權利

議題的投票動員困境，以及亦可能同時成為地方行政權與立法權消

極不作為的憑藉之際，亦往往使得被疏離排除於城市日常空間或各

種權利取得的「少數」，經常遭遇難以為繼的城市民主權利爭取之

行動困境；尤有甚者，在城市住民與公民組織逐漸興起的訴諸法律

動員以爭取城市權利少數者的司法正義的行動途徑中，在一些諸如

環境權爭議訴訟案例上，司法判決亦可能同時成為城市政府據以排

除疏離的執行依據，尤有甚者，城市權利少數者甚且需面臨獲得司

法「正義」判決後的行政消極不作為之法律動員侷限性（王金壽，

2014: 1-72）。此外，台灣亦面臨都市政權理論者（Stone, 1989; Stoker, 

                                                        

8. 有關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所發展建構的相關人權指標內涵，詳見其 2012 年

出版之《Human Rights Indicators: A Guide to Measurements and Implementation》

(UNOHCH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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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54-61）所關心的有效民主政治的限制，尤其是在動態的政權

聯盟關係結構中，城市政府、地方派系、企業此一非正式但相對穩

定的「政權夥伴」，其運用制度性資源而可能操作的排斥政治（politics 

of exclusion）效用亦使得台灣城市治理過程中，同樣出現傳統西方

民主模型市民（citizens）觀念實際運作的消極結果，亦即往往是選

舉出的代議士很少期待選民進一步參與決策的民主治理消極結果

（Cochrane, 1999），凡此皆使得城市民主治理進程中的人權保障促

進往往易成為經濟成長保證下的退位標的。  

本文並非對於傳統西方民主治理模式的體制性能力持悲觀態

度，惟亦認為不宜對此抱持高估的樂觀性期待，從而在面對台灣城

市治理現實，方可能更瞭解城市社會改革者如何以動員的方式達成

總體人權保障與促進的改革目標。檢視台灣近年追求城市發展的進

程中，財團利益對於以城市空間的生產交換價值來主宰使用價值仍

具強大的遊說影響作用，而城市政府以傳統公民資格（例如：外縣

市居民、外籍移民 /工等）或身分標籤認同（例如 LGBTI、遊民、違

占戶、精神障礙者等）來主宰城市多元民主參與，在城市社會關係

中亦仍具強大的隔離效果與排斥政治作用，然而，城市政府亟欲消

除「失序」以建立「秩序」的「好」城市設計藍圖，實則往往形成

以社會區隔的形式而將居民「安置定位」於其片面詮釋的都市形式

與秩序下的階層化空間、社會及政治之中，而此排除疏離式的「城

市秩序」治理取向對於權利的保障與促進影響而言，亦正可能是形

成台灣城市的「失控治理」而非「有機治理」。儘管並不存在絕對

有效的城市民主治理唯一模式，然而，「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對

於台灣城市民主治理的啟發之一，正在於促使更多城市政府與城市

住民及公民社會在理解所謂「好」城市與「秩序」並非即意味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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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的統一標準化城市發展途徑與治理模型之際，同時能理解看似

失序的城市權利行動者「反叛的城市民主公民權」行動，實則亦是

在對於城市霸權治理的反撲行動中，為爭取另一種有別於根深蒂固

傳統公民權的權利訴求時，所可能起到擴展當代民主公民權的另一

項積極性作用之行動（Holston, 2009: 245-267; Staeheli and Mitchell, 

2008），從而能在對於「城市秩序 vs.城市失序」以及「城市失序 vs.

城市治理失序」這樣的辯證理解中，跳脫正式但往往過於簡約化的

行政體制，而更適切地回應當代城市社會關係與生活經驗的多樣

性，並促使我們在界定公共利益時更為積極地尋求替代取向的可能

性（Massey, 1999: 170; Cochrane, 1999: 292）；同時，此亦有助於城

市治理者避免總是傾向以「脫節」（disconnection）方式將「狀態」

確定、強化、集中或放大，而形成邊緣化的城市空間來成就其城市

計劃（Pile, 1999: 16）。對於城市權利運動者的啟發而言，「對於城

市的權利」亦促使社會改革者在解構傳統公民資格並建構新公民資

格以實踐人權保障與促進之際，必須時時檢視是否以及如何解決地

域差異性以及使並非全然實質平等的城市居民得以真正取得加入城

市政權聯盟的機會，而此也必然將對城市社會改革運動形成一種政

治認同的自我挑戰。台灣城市民主治理需要的亦正是透過這樣的積

極民主過程（active democratic processes），與不斷經由論證來管（治）

理城市（Massey, 1999: 170; Healey, 1995; Cochrane, 1999: 292），亦

即承認城市之中的秩序不能獨立於不平等、社會隔離和權力關係而

予以完整理解（Mooney, 1999: 81），並需建構得以進行仲裁與執行

的權利保障機制，如此方可能推動「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之實踐。 

近年來在台灣的新興社會議題相關城市權利運動亦顯示，透過

結合跨地域／階級的城市居民串連抗爭行動以及藉由數位科技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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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之便，居民得以「對於城市的權利」訴求而對傳統西方民主模

式的城市政治賽局進行反撲。儘管「對於城市的權利」實踐不易，

然而台灣部分城市試圖推動人權議題保障的相關自治立法與政策措

施（例如審議式預算、城市人權委員會建制等），對於尚未建立符

合「巴黎原則」國家人權建制的中央政府而言（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Human Rights Policy, 2005），亦可視為地方先於中央的積極創新

作為，儘管此些創新改革措施的深度範圍、持續力道，以及能否確

實起到由地方推動中央的政策促進效果皆仍待觀察（例如落實聽證

會程序制度的實質改革、
9
 建構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然而，從台灣城市民主治理進程中已經正在發生（儘管尚未全面性）

的「反叛公民權」（ insurgent citizenship）有關權利論辯與城市權利

運動中，「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對於台灣城市民主治理仍具若干

反思意義：  

首先，在關於城市空間的使用價值與社會功能性的優先議程爭

取面向，台灣各縣市政府有關城市規劃政策有必要被課以提出具體

社會影響評估與可資檢視之施政責任義務，並據以作為相關城市規

劃政策是否以及如何施以其他替代性選擇方案之具體憑藉，以使過

往相對遭到漠視的城市及財產之社會性功能得以提上議程，同時並

藉由城市居民對於城市規劃政策的社會影響評估之實質而非形式參

與的制度化，以使過往相對遭到弱化的城市弱勢（底層）居民和公

民社會組織得以抗衡都市政權聯盟的既有權力分佈關係。  

其次，在關於新公民資格（權）（citizenship）建構方面，城市

權利運動及社會改革者有必要跨越自我政治（身分）認同藩籬，容

                                                        

9. 「內政部廣徵程序人才，歡迎各界推薦或自薦聽證主持人人選」，內政部全球資訊網，

網址：https://www.moi.gov.tw/。201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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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較為分化的公民資格與政治形式，以及包含更廣泛的非政治性城

市多元族群，以形成對傳統民主公民權的積極性反叛作用；此亦意

味在面對台灣城市治理出現的諸項人權議題時，城市權利運動倡議

者不僅必須回應實際存在於城市居民中的分化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

包含不同國籍移民在內的有關公民資格認同等問題，還必須回應包

括城市弱勢（底層）居民在內由於權利需求異質衝突性而在取得各

種結社成員身分機會未必全然平等的現實處境問題，而此皆可能影

響城市權利倡議者在透過結社動員與其主要人權政策議程相稱資源

時的實際行動能力。  

最後，在關於「對於城市的權利」實踐機制面向，儘管推動台

灣設立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機制仍任重道遠，然而，此與敦促

地方政府建立地方層級的人權保障機制並不相互衝突；亦即，從地

方自治的民主善治實踐角度而言，透過推動具有法規效力的縣市人

權保障自治條例立法，以及建構具有實質調查監督功能的縣市人權

委員會等城市人權保障機制建構工程，對於台灣城市民主治理進程

中實踐保障居民「對於城市的權利」之目標，諒亦可促進由地方而

至中央之體制改革作用。同時，從全球城市區域業已推動的「對於

城市的權利」跨域行動角度而言，城市權利運動倡議者亦可推動我

國地方政府參與《全球城市人權議程憲章》的全球社群網路，藉由

國際經驗相互借鏡及督促檢視力量，以更積極地促進台灣城市的良

善民主治理品質。  

陸、結 語 

「對於城市的權利」運動往往從資本主義運行最盛的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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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起，而其挑戰的權利範圍又往往溢出城市中心之外，最終成為必

然觸及國家（中央）體制運作核心、甚而迎戰全球資本主義政經體

制運作沉痾舊疾的一場廣泛權利倡議運動。儘管「對於城市的權利」

仍為持續發展中的爭辯概念，然而，Lefebvre 對於資本主義生產與

交換價值的批判性觀點及其城市學研究方法論，不僅使城市規劃者

得以重新檢視城市具有的時間性與空間性，以及探究城市自身存在

的矛盾衝突性、限制性以及創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Lefebvre「對

於城市的權利」概念亦促使吾人意識到極為珍貴卻也可能最為人所

忽略的人權內涵之一，亦即形塑與再造我們的城市以及我們自身的

「自由權利」（許文英，2015: 200）。  

「城市」作為人類政治社會基本單元之一，對於公民社會成員

的人權意識建構扮演重要的介面機制作用。「對於城市的權利」概

念的最終實踐必然涉及公民身份權利的重新界定，此也區分了「對

於城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與「城市之中的權利」（rights in 

the city）兩者權利保障概念之不同（Brown and Kristiansen, 2009），

前者正是基於所有居民具有對於城市價值享有的權利主張，其欲解

構的正是過去僅能立基於傳統行政（例如戶籍制度）與政治（例如

國籍）疆域框架下方允享有的傳統公民身份權利桎梏。公眾參與文

化的內涵是影響民主體系能否成功運轉的內在要素之一（Griffith, et 

al., 1956; Almond and Verba, 1989; Sullivan and Transue, 1999），城

市的人權文化所體現的正是城市公民的人權意識認知，唯有城市居

民超越傳統政治與行政疆域意義的公民身份與權利認同，形成以人

權取向為發展依歸的市民文化底蘊，如此方能使「對於城市的權利」

主張得以超越烏托邦理念或激進社會革命行動兩者的純粹爭辯。  

以「對於城市的權利」精神為基礎所推動的有關全球性憲章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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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與指標建構內容，儘管仍存在諸如缺乏對於設立具實質監督效能

的權利保障機制之明確性要求，以及存在如何將模糊性用語予以實

踐等諸問題（Allan, 2006），然而，從做為提供社會運動的一項論述

主張，以及正逐漸於全球、區域、城市、以及國家層級發展一種立

基於權利基礎的規範建構過程中，尤其是對於建構一種強調以人權

取向為發展途經的規範倡議過程中，「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作為

城市不同組成居民的集體力量憑藉，其在對於人權保障規範、機制

與指標內涵的不斷建構 -改造 -創新 -再建構過程中，或許亦可為城市

公眾及城市治理者起到一種建構更為「開放社會」（open society）

而非「門控社會」（gated society）的民主參與機制的積極性作用，

從這樣的視角出發，「對於城市的權利」概念對於台灣建構更為良

善的城市民主治理體制諒亦能起到正向的促進作用。台灣的本土經

驗是否能夠以及如何與全球其他城市權利運動者進行「對於城市的

權利」概念對話，諒亦是值得吾人繼續探討發掘的研究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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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ament and Way Out of City 

Governance in Taiwan 

An Analysis from Lefebvre’s “Right to the 

City” 
 

 

Wen-Ying Hsu  *  

 

 

Under a wave of urb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aiwan’s 

city governance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protecting the human 

rights of city residents. The French neo-Marxist of space theory, 

Henri Lefebvre, proposed the idea of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gether with city governance initiatives and social movements 

based on this concept, offering a critical response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scourses of neoliberalism. This paper  applies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alyzing the content of Henri 

Lefebvre’s “right to the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 

development under glob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rights movement and norms initiativ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the “right to the city”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residents in the process of city governance in Taiwan 

and a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ity rights 

move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aiwan’s experience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ity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much of 

the city space is dominated by its exchange value rather its use 

value, and also resulted in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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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ranchisement in cities. The informal but relatively stable 

alliance between Taiwan’s city governance authorities, 

enterprises and local factions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social activists in creating collective nonpolitical identities mean 

that when city rights activists promote legislation for new 

citizenship rights and a new social con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right to the city”, they have encountered strong resistance. 

However, city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active city polic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Taiwan, may produce a creative 

collision with exist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the face of 

various myths about city development planning, there is growing 

dependence on city residents to form a civil cultural based on 

human rights orientated development. This possibility may 

transcend the pure argument between utopian ideals and radical 

social revolutions, thereby constructing a “right to the city” with 

a real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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